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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5
樓
承辦人：科員 葉佳郁
電話：3322101#7594
電子信箱：1006018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500091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50009145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50009145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50009145_ATTACH3.jpg)

主旨：檢送社團法人慧治教育協會「第六屆【金質歷程獎】全國

高中職學習歷程檔案徵選活動」活動簡章、電子宣傳海報

及臺灣省教育會原函各1份，請貴校協助宣傳並鼓勵教

師、學生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灣省教育會115年1月26日省教行字第1150000006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社團法人慧治教育協會為了促進跨校交流，並提供學生展

現自我的舞臺，特舉辦第六屆【金質歷程獎】全國高中職

學習歷程檔案徵選活動，本次以「歷程啟程，金質綻放」

為主題，鼓勵學生實踐所學，豐富學習歷程檔案，除了可

獲得書審老師給予的實質回饋、了解學習歷程檔案製作的

重點之外，獲獎學生也有機會受邀公開分享作品成果，培

養邏輯思考及口語表達能力，奠定自主學習的基礎，是一

個與自己的競賽，進而適性探索、提升自我的機會。歡迎

貴校教師鼓勵學生參與，凡報名參加的學生皆能免費使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5000101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1/27 15:5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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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-Peer共學平臺Plus版紀錄學習軌跡、彙整亮點成果，將

學習經驗打造成金質歷程。

三、徵選類別（共計六組）：

(一)課程學習成果類別-高中組（普通科、不分科）。

(二)課程學習成果類別-技高組（專業群科）。

(三)多元學習表現類別-高中組（普通科、不分科）。

(四)多元學習表現類別-技高組（專業群科）。

(五)自主學習成果類別-高中組（普通科、不分科）。

(六)自主學習成果類別-技高組（專業群科）。

四、活動期程：

(一)徵選時間：115年3月20日（星期五）至115年4月13日

（星期一）。

(二)早鳥回饋時間：115年3月20日（星期五）至115年3月25

日（星期三）。

(三)第一階段入選名單公告：115年5月中旬。

(四)第二階段獲獎名單公告：115年6月上旬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詳見附件活動簡章或上活動網站查詢：

https://twpea.org/2025/09/16/news_gapc_6/。

六、如有疑義，請逕洽本活動聯絡人：社團法人慧治教育協會 

陳小姐（電子郵件：service@twpea.org），或訊息連繫

Facebook粉絲專頁「金質歷程獎｜全國高中職學習歷程檔

案徵選活動｜慧治教育協會」，客服時段為週一至週五9:

00~17:00 （不含國定假日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副本：

01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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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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